
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家長團契 

團契 服侍小組 架構 (2011-2012) 

 

家長團契是學校一群基督徒家長自發的組織。由服侍小組服侍各團友， 

為團契策劃並安排各類活動，以達成團契的宗旨。 

 

神 
 

 

1. 核心小組由 6 至 10 位服侍小組成員組成，「關顧及聯絡」、「文書」、「財政」

和「敬拜」的統籌者及正組長為當然成員。職責是策劃及推動。核心成員必須

為在校學生家長。 

2. 每崗位分別設 1 位統籌/總統籌。統籌者必須為在校學生家長。 

3. 除核心成員外，其他服侍人員可為在校學生家長或校友家長，惟校友家長總數

不可多於 2 人。 

4. 「關顧及聯絡」下分「仁愛」、「和平」、「恩慈」、「良善」四組，每組設正、

副組長各 1 人。 

5. 康樂組成員為總務組當然組員。 

6. 各崗位職責如下： 

核心小組 
 (策劃及推動) 

關顧及
聯絡 

文書 財政 敬拜 總務 康樂 
電腦 
支援 

拍攝及
攝錄 

團契顧問 



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家長團契 
服侍小組─各崗位職責 

服侍小組分工 職責 

顧    問 *特邀人士 

核心小組 由 6 至 10 位服侍小組成員組成，「關顧及聯絡」、「文書」、「財政」

和「敬拜」的統籌者及正組長為當然成員。職責是策劃及推動。核心

成員必須為在校學生家長。 

關顧及聯絡 

 

總統籌： 

‧推動組長關顧及聯絡團友 

‧協助聯絡及接待嘉賓與講員 

‧與校方聯絡之代表 

‧關顧新來賓 

‧管理家長團契電郵信箱 

組長： 

‧鼓勵團友出席聚會 

‧關顧及聯絡組員 

‧帶領分組活動 

‧關顧新來賓 

副組長： 

‧協助正組長執行職務 

分四組 

仁愛：正、副組長各 1 

和平：正、副組長各 1 

恩慈：正、副組長各 1 

良善：正、副組長各 1 

 

 

 

 

文書 ‧文書工作 

‧協助與校方聯絡 

‧協助召集核心會議 

‧製作宣傳海報 

敬拜 ‧統籌主席/領詩/伴奏 

‧聯絡及提醒各當值主席/領詩/伴奏 

‧主領/安排操讚美操 

康樂 ‧統籌戶外/探訪/服務活動 

‧統籌康樂活動 

拍照及攝錄 ‧聚會或活動拍照及攝錄 

‧選輯照片及短片精華以備上載 

‧協助編製網上相簿 

電腦支援 協助製作詩歌簡報等 

財政 ‧管理團契收支 

‧管理團契物資 

司數 1 人 

司庫 1 人 

總務 ‧安排聚會需用器材及物資 

‧布置聚會場地 

‧協助安排電腦及影音設備之接駁 

 康樂組成員為當然組員 

 

 


